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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于2024年4月

29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

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下午15：00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左里阳律师、章昊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6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59,419,

5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0827%。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80,408,83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4382%；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35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9,010,73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6445%。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362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93,460,09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8580%。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11,591,9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818%；反对47,197,5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9%；

弃权630,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5,632,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2778%；反对47,197,

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3965%；弃权63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10,683,2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49%；反对46,615,9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91%；

弃权2,120,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4,723,7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8081%；反对46,615,

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959%；弃权2,120,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6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10,853,7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275%；反对46,414,8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43%；

弃权2,15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4,894,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8962%；反对46,414,

8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19%；弃权2,15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1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11,812,1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980%；反对46,415,2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43%；

弃权1,192,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5,852,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3916%；反对46,415,

2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9921%；弃权1,192,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310,334,1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892%；反对48,669,53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02%；

弃权415,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4,374,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276%；反对48,669,

5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1574%；弃权41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

告》

表决情况：同意1,310,346,54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901%；反对46,756,9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95%；

弃权2,316,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4,387,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340%；反对46,756,

9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688%；弃权2,316,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7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95,205,78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764%；反对62,667,28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99%；

弃权1,54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9,246,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8077%；反对62,667,

2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3929%；弃权1,546,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9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授信规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81,919,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991%；反对75,947,65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68%；

弃权1,552,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5,960,4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9402%；反对75,947,

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575%；弃权1,552,00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22%。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311,613,82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834%；反对46,778,7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11%；

弃权1,02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5,654,3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2891%；反对46,778,

7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1800%；弃权1,02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0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监高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

行投票。

表决情况： 同意146,222,58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828%； 反对47,137,51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655%；弃权10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6,222,5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5828%；反对47,137,

5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3655%；弃权10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情况：同意1,312,966,4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829%；反对45,160,1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0%；

弃权1,29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47,006,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9883%；反对45,160,

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434%；弃权1,293,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8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82,909,27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718%；反对75,896,1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30%；

弃权61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6,949,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4516%；反对75,896,

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2309%；弃权6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174%。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83,659,57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70%；反对75,362,2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37%；

弃权39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700,1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395%；反对75,362,

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9550%；弃权39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6%。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83,628,27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47%；反对75,121,2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60%；

弃权67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668,8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233%；反对75,121,

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8304%；弃权67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63%。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283,633,77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251%；反对75,108,89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51%；

弃权676,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7,674,30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0.8261%；反对75,108,

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8240%；弃权67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99%。

表决结果：该议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左里阳律师、章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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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2024年5月21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部湾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金租” ）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桂

林莱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健康” ）在北部湾金租办理的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二）对外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

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桂林莱茵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和控股子公司成都华高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包括但不限于展

期或新增的借款、承兑汇票、订单融资等）分别提供不超过人民币（外币按汇率换算）10,

000万元和10,000万元额度的担保，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负责该事项并签

署相关协议文件，授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任意时点的担保

余额不得超过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0日披露

的《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莱茵健康提供的担保事项在公司审议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发生

后， 公司对莱茵健康的实际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555%，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桂林莱茵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13日

注册地点：临桂区临桂镇人民南路19号

法定代表人：郑辉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化妆

品批发，化妆品零售，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保健食品生产；保健食品销售；化妆品

生产；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饲料添加剂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食

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莱茵健康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莱茵健康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净利润

-43.78万元。 2023年末，莱茵健康总资产44,919.88万元，所有者权益43,736.88万元，总负

债1,183.0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2.63%。

信用情况：经核查，莱茵健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人民币8,000万元；

5、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应向债权人履行的全部债务；

6、保证期间：自本担保合同签订之日至主合同约定的最后一期租金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如有变更、解除或提前履行债务的，则按照合同约定履

行保证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整体利益。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财务状况和偿债

能力较好，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20,000万元，实际对外

担保余额为17,50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589%。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北部湾金租签署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24-26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拟提交于2024年5月23

日召开的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0）、以及《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2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3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4年5月8日披露董

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4月2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 比例情况。 现将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即

2024年5月20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

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表一）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 12.56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 4.59

3 叶嘉琪 12,500,000 2.18

4 庄景坪 4,400,088 0.77

5 邱锦才 3,597,900 0.63

6 孙祥 3,415,100 0.60

7 陈燕翡 3,338,190 0.58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57,976 0.55

9 缪秉安 3,000,000 0.52

10 徐胜华 2,420,100 0.42

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表二）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比例

（%）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 12.56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 4.59

3 叶嘉琪 12,500,000 2.18

4 庄景坪 4,400,088 0.77

5 邱锦才 3,597,900 0.63

6 孙祥 3,415,100 0.60

7 陈燕翡 3,338,190 0.58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57,976 0.55

9 缪秉安 3,000,000 0.52

10 徐胜华 2,420,100 0.42

三、相关说明

（一）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所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二）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一）一致。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查询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319� � � � � � �证券简称：湘油泵 公告编号：2024-039

债券代码：113684� � � � � � �债券简称：湘泵转债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2日(星期三)至05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hnjyb@hnjyb.com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3

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和

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5月29日上午10:00-11:00举

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度的

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9日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许仲秋先生

董事会秘书：蒋沙先生

财务总监：陈国荣先生

独立董事：邱阳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5月29日上午10:00-11: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5月22日(星期三)至05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hnjyb@hnjyb.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谭雄毅

联系电话：0734-5239008

电子邮箱：hnjyb@hnjyb.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380� � � � � � � � �证券简称：华纬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2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

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

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9日、

2024年4月2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现

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股份回购的具体情况

2024年5月21日，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6,100股，回购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197%，最高成交价为19.67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19.6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708,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既定回购方案及

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的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

段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 �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4-040

债券代码：113657� � � � � � � �债券简称：再22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 13:00-14:30�

� �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 至5月2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skjzqb@cqzskj.com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3

年度报告和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度和

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5月30日下午13:00-14:30举行

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度和2024年第一季

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

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30日 下午 13:00-14:30

（二）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

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郭思含女士

董事会秘书：刘秀琴女士

财务总监：刘正琪女士

独立董事：刘斌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5月30日 下午 13:00-14: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3日(星期四)�至5月29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skjzqb@cqzskj.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法务证券部

电话：023-88651610

邮箱：zskjzqb@cqzskj.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1282� � � � � � � �证券简称：三联锻造 公告编号：2024-034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三联锻造” ）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已发行的股份。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1,500,

000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0.144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23年3月28日发布的《关于同意芜湖三联锻造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691号）核准，并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

知》（深证上【2023】427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为“三联锻造” ，股票代码为“001282” 。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的28,380,000股股票,全部为新股发行，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公司股票自

2023年5月24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总股本为84,980,000股。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

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13,360,000股， 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85,

551,436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5.4688%；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

量27,808,564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4.5312%。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

股，股份数量为571,436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0.5041%，于2023年11月24日限售期

届满并上市流通。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84,980,000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4.9647%；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28,380,

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353%。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股东为安徽同华高新

技术中心 （有限合伙）（曾用名：安徽高新同华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高新同华”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东高新同华关于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

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1）本企业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首发前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

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

求执行。

（2）本企业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在不违反已作出的相关承诺的前提下，本企

业可以减持公司股份。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

议转让方式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减持

发行人股票的，减持股数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减持价格不低于

发行人上市前本企业初始入股价格（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前提下，在

本企业减持公司股票前，将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首次减持的，将在减持前15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3）如以上承诺事项被证明不真实或未被遵守，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二）股东高新同华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企业现时及将来均严格遵守三联锻造之《公司章程》以及与关联交易相

关的管理制度，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所规则（三联锻造上市后适用）等

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三联锻

造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企业将尽量减少和规范与三联锻造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与三联锻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企业承诺将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

原则进行，并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

（3）本企业承诺必要时聘请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评估、咨询，提高关联交

易公允程度及透明度。

（4） 三联锻造独立董事如认为三联锻造与本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损害了三联

锻造或三联锻造股东的利益，可聘请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关联交

易进行审计或评估。如果审计或评估的结果表明前述关联交易确实损害了三联锻造

或三联锻造股东的利益，本企业愿意就前述关联交易对三联锻造或三联锻造股东所

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本企业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三联锻造全体股东之权益而作出。

（6）本企业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任何一项

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7）如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给公司及其股东造成的直

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与此相关的费用支出。

（8）本承诺函自本企业签署之日起生效。 本承诺函所载上述各项承诺在本企业

作为三联锻造股东期间及自本企业不作为三联锻造股东之日起三年内持续有效，且

不可变更或撤销。

（三）关于不占用公司资产的承诺：

本企业将严格遵守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在作为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直接或间接方式）占用公司及子公司的资

产，并承诺不通过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公司及子公司的资产。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公司及子公司的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本承诺函在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期

间持续有效。

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 若本企业前述承诺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与重大遗漏，本企业将对信赖并依据前述承诺行事的公司及所有相关各方给予充

分、及时而有效的赔偿，赔偿所及的范围将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及/

或可得利益等。

（四）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及针对股东信息披露的承诺：

1、公司股东高新同华关于未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1）如果本企业未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本企业将在发行人

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

以及未履行承诺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并向发行人的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本企业未履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相关承诺事项，而致使发行人或

者其他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3）如果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发行人有权扣减本企业所获分配的现金

分红用于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同时，在本企业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期间，本企业不得

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

护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4） 如果本企业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 所获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 本企业在获得收益或知晓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的事实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应将

所获收益支付至发行人指定账户。

（5）在本企业作为发行人股东期间，发行人若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承诺事

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承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无法控制的客

观原因导致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企业将采取

以下措施：及时、充分披露本企业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向发行人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2、公司股东高新同华针对股东信息披露作出承诺如下：

（1）本合伙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依法设立和有效存续，具有作为发行

人股东的资格和条件，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

（2）不存在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通过本

合伙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3）本合伙企业不存在以发行人的股份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4）本合伙企业已及时向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提供了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

积极和全面配合了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依法在本次发行的申报文件

中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合伙企业的信息，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5）上述承诺系本合伙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虚假陈述或误导性陈述。

如日后发现本合伙企业的承诺存在虚假陈述，由此给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并上市造成

不利影响的，由本合伙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

日，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

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1,500,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1447%。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1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限售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高新同华 11,500,000 10.1447 11,500,000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

东中，无股东同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84,980,000 74.9647 -11,500,000 73,480,000 64.8200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84,980,000 74.9647 -11,500,000 73,480,000 64.8200

首发后限售股 - 0.0000 - - 0.000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8,380,000 25.0353 11,500,000 39,880,000 35.1800

三、总股本 113,360,000 100.0000 - 113,360,000 100.0000

注：本表格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实际变动情况以限制性股票解锁事项完成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最新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3号一一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 公司与本次解禁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四）《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部分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五）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芜湖三联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9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2024-035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4年05月16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

方案与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

发生变化，距离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2024年03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八次会议日的总股本184,244,992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6.00元人民币，（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次权益分派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10,546,995.20元，送

红股0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

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

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84,244,992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257,942,988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05月27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05月28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0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4年05月28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

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

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特别说明:上述说明适用于采用循环进位方式处理A股零碎

股的情形，上市公司申请零碎股转现金方式处理零碎股的，应另行说明零碎股转现

金方案。 )

2、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

0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784 天津金浩医药有限公司

2 08*****408 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3 08*****153 培宏有限公司

4、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持有的股权激励限售股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

发放。根 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

现金红利由公司代管，作为应付股利在解锁时向激励对象支付；若该部分股份不能

解锁，则公司不再发放此部分现金红利，由公司收回。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05月20日至登记日：2024年05月27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4年5月28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数量（股）

限售股 1,790,000 716,000 2,506,000

无限售股 182,454,992 72,981,996 255,436,988

总股本 184,244,992 73,697,996 257,942,988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股后， 按新股本257,942,988股摊薄计算，2023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1.40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赛达北一道16号

咨询联系人：刘子珑

咨询电话：022-27641760

传真电话：022-27364239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